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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庆功酒”后骑摩托摔倒身亡
即墨一教师出意外，家属与学校就赔偿问题僵持

本报青岛6月27日讯(记
者 乔显佳) 半个月前，
有着27年教龄的青岛即墨
市移风中学教师马天海，在
参加学校领导请的一场中
考“庆功酒”之后，驾驶摩托
车发生车祸，再也没有醒
来。27日记者采访中了解
到，死者家属与学校就赔偿
问题僵持不下。

据了解，6月13日中考
刚结束，移风中学领导按照
多年“惯例”，请初三年级全
体老师吃饭。当日18点，马天
海老师回到家中，高兴地对
妻子王美花说：“今天考试完
了，校领导叫喝酒去”。这一
走就再也没能回来。晚上10
点20分，一位邻居来报信：你
丈夫出事了，你快点去吧！

王美花赶到离家数百米外
的事故现场，丈夫已经被救
护车拉往即墨市，地上有两
摊血。

在移风中学当保卫的
张丙胜，6月13日晚上和马
天海同桌吃饭喝酒。他说，
当晚为庆祝中考结束，学校
领导召集初三全体老师、初
二班主任和地理、生物科老

师，还有部分职工一起，共
50多人喝庆功酒。

记者采访获悉，当晚9
时许，马老师驾驶摩托车与
一位妇女相撞。该妇女腿部
刮伤无大碍，马老师却摔得
口鼻流血，最终抢救无效死
亡。

27日，马老师上大学的
儿子请假回家，处理父亲丧

事。王美花说，事发后，移风
中学办事推诿，直到26日才
回复他们，说是通过咨询律
师，可以给5 . 8万元赔偿。对
此家属难以接受。27日下午，
记者随王美花见到移风中学
李建松校长，双方交流几分
钟，马老师的儿子指责校方
处理过程拖沓。李校长离去，
直至放学也没有回来。

本报济南6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刘帅 实习生

齐绍安 ) 本报6月27日
报道了上海夫妇烫伤枣庄
男孩后“玩失踪”(《齐鲁晚
报》6月27日A14版)一事。6

月27日，被烫伤男孩的爸爸
王先生称，如果上海夫妇继
续“玩失踪”，他将起诉上海
夫妇和北京铁路局。

6月27日下午，记者联
系被烫伤男孩的爸爸王先
生，他对记者说，他27日又
打电话给上海夫妇张某和
陈某，但电话仍然关机。王
先生说，“当时乘坐的动车
属于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
局给我打过电话，表示这次
事件属于民事纠纷，如果实
在找不到张某和陈某，建议
我起诉上海夫妇。”

之后，记者联系了上海
铁路局公安局，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我是通过微
博知道此事的，并主动与王
先生取得联系。王先生当时
坐的动车属于北京铁路局，
建议还是咨询一下北京铁
路局。听王先生介绍事情的
经过后，我联系了上海当地
公安部门，但是他们也联系
不上那对夫妇。”

王先生说，“如果实在
找不到上海夫妇，我将起诉
上海夫妇和北京铁路局，毕
竟此事发生在动车上，北京
铁路局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上海夫妇的身份证号码，我
都有，该承担的责任他们逃
不掉。”

6月27日，青岛市实验
小学为300多名小学生举行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典
礼。毕业典礼不是一两个小
时，而是一天。小学生们白
天最后一次走进课堂听老
师讲一课，傍晚参加毕业晚
会，晚上住在教室里。“小学
生们十几人一个寝室，他们
的寝室就是学校的教室。我
们把低年级的教室腾出来，
作为孩子们的寝室，怎么布
置，都是孩子们自由发挥。”
青岛市实验小学校长邓晓
红说。图为小学生们在教室
里支起帐篷，在学校里度过
难忘的一夜。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摄

小学最后一夜

睡在教室里

被狗咬伤两月 上班发病死亡
法院认定该女工为工伤，单位赔偿亲属30万元

本报日照6月27日讯(记
者 化玉军 通讯员 郝
岩 ) 一妇女在工地上工作
时被狗咬伤，两个月后发狂
犬病，后不治身亡，能否被认
定为工伤？日照市东港区人
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
刘某在工作期间因患狂犬病
突然死亡，应当被认定为视
同工伤。6月26日，经法院调
解，刘某所在单位赔偿刘某
亲属30万元。

家住莒县的刘某是日照
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名
升降机女操作工，2008年7月
20日10时许，刘某在公司驻
外地工地工作期间被狗咬伤

左手拇指，刘某仅用清水对
伤口进行了简单冲洗，未注
射狂犬疫苗。两个月后的9月
25日，刘某在工地上工作时
病情发作，被送往临沂市人
民医院诊治，诊断为狂犬病
临床病例。三天后，刘某死
亡。

2009年1月21日，刘某亲
属向日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该局于2012年1月18日作出
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刘某
所受伤害为工伤。刘某所在
单位不服该工伤认定，向日
照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日照市人民政府依法维
持了该工伤认定决定。刘某
所在单位仍不服该行政复议
决定，于2012年5月23日向日

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日照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
出的该工伤认定决定。

原告主张，第三人于
2009年1月21日向被告提出
认定工伤申请，被告于2012
年1月18日作出工伤认定决
定。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
规定，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的

时间超出了60日的法定期
限，属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
予撤销。东港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从立法者在立法时
确定工伤认定程序办理期
限的目的看，是为了提高
工作效率，防止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无故拖延办理。
对于超过规章规定的期限
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如
果一律以违反法定程序而
撤销，将会使劳动者、用人
单位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
时保护，也不符合行政效
率原则。本案中，被告日照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虽
然逾期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属于程序上存在些许瑕疵，
但从诉讼经济和行政效率角
度出发不宜撤销原工伤认定
决定。

东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刘某在工作期间因患
狂犬病突然死亡，符合《工伤
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
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应当认定为视同工伤。
26日，经东港区人民法院调
解，刘某亲属与刘某所在单
位达成和解协议，刘某所在
单位一次性赔偿刘某亲属30
万元。

女工所在单位以工伤认定超出法定期限为由，请求予以撤销，但法院认

为，日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虽然逾期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属于程序上

存在些许瑕疵，但从诉讼经济和行政效率角度出发不宜撤销原工伤认定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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